
嘉委发〔2022〕18 号

中共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关于印发纪检干部考核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党支部：

为进一步激励公司纪检人员忠诚履职、挺纪在前，从严从实

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着力锻造监督执纪铁军，全面加强公司

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根据川投党委《纪检监察干部考核

评价办法》（川投党委〔2018〕71号）精神，结合企业实际，制

定《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干部考核评价办法》。经四

届13次党委会审定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中共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

2022年4月11日



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检干部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纪检干部”是指集团公司及所属子公

司专职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员。

第二条 考核周期为每年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第四季度

进行。

第三条 考核评价原则：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表彰奖励与惩处诫勉相结合的原则，既看个人全年

工作的整体效果，又看单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既看具体工作

举措，又看取得的工作效果，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聚焦主责、

民主公开、激励促进。

第二章 组织与考核评价

第四条 公司成立考核领导小组，由纪委书记任组长，纪委

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部部长、党群工作部部长为成员。

第五条 考核主要内容包括工作业绩和纪律作风两个方面。

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分结果由两部分组成，其中领导小组成员加

权平均分权重系数0.6，被考核人员自评与互评加权平均分权重

系数0.4。



（一）个人总结。要客观全面反映自己在考核周期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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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考核评价结果运用

第七条 考核分数达90分及以上者，视为完成工作任务优

良；考核分数在90分以下至80分视为完成工作任务合格；考核分

数在80分以下至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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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检干部年度考核表



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 2022年 4月 13日印发


		http:://www.ntko.com/
	2022-04-13T03:06:01+0000
	7a00680061006c006900740069006e006700
	NTKO Digital Signature(www.ntko.com)




